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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簡
介
•• 

麥

克
﹒
奧
立
佛
(
嵩
詐
。

O
E
Z
門
)
在
十
七
歲

時
因
一
次
跳
水
意
外

而
致
四
肢
麻
痺
，
但

終
於
在
一
所
少
年
感

化
臨
中
擔
任
義
務
教

員
。
在
肯
特
大
學
(

巴
巴
〈
﹒
。
片
肉O
D
C

取
得
社
會
學
學
位
後

，
他
繼
續
攻
讀
博
士

涯
，
目
前
他
是
全
英

國
唯
→
的
有
關
社
會

工
作
與
肢
體
建
障
的

講
師
，
也
負
責
在
肯

特
大
學
的
資
格
試
後

的
課
程
，
他
著
有
「

有
關
傷
聽
者
的
社
會

工
作
」
一
書
(
即
將

出
版
，
在
切
〉
ω
司
\

z
m
n
E
口
Z
口
的
「

實
用
社
會
工
作
」
選

中
集
)

合
宮
、
廿
一
則、一
=
口

在
論
及
社
會
工
作
的
貢
獻
前
，
我
們
先
要
看
君
自
希
布GS
Z
F
5
)

以
來
，
對

肢
體
傷
殲
所
提
供
服
務
的
發
展
;
介
紹
有
關
傷
麓
的
新
觀
點
(
姑
且
稱
之
為
傷
蔑
的
社
會

模
式
〉
之
前
，
前
們
先
探
討
傷
淺
的
個
體
模
式
;
最
後
冀
望
能
分
出
社
工
貿
務
的
社
會
模

式
。
巳
往
只
有
在
保
健
系
統
(
醫
療
社
工
)
或
志
願
組
織
中
提
供
傷
殘
者
及
其
家
人
協
助

，
如
傷
殘
見
童
贊
助
協
會Q
口
〈
丘
吉
n
E
E
門
m
p
d
〉
芷
〉
凹
的
o
n
E
泣
。
口
)
及
撞
擊
性

患
者
協
會
(
妄
。
ω
℃
目
的
立
g

的
。
旦
旦
河
)
。
少
數
地
方
性
的
政
府
醫
療
部
門
在
五

0
年

代
開
始
提
供
服
務
，
員
工
主
要
是
醫
療
社
工
員
，
有
些
是
職
能
治
療
師
;
在
希
布
之
前
的

福
利
部
門
也
提
供
肢
體
傷
強
者
服
務
，
但
大
多
都
不
用
受
過
訓
棘
的
社
工
具
，
除
了
物
質

援
助
、
資
料
提
供
及
住
臨
療
養
外
，
也
很
少
作
其
他
的
服
務
。

貳
、
社
會
服
務
部
門
的
角
色

一位一

希
布
的
報
告
可
說
是
個
起
點
，
它
在
七
方
面
論
述
肢
體
洩
障
服
務
的
建
立
﹒
.

一
、
迫
切
需
要
建
立
肢
體
聽
障
者
的
服
務
。

二
、
對
肢
體
傷
殘
後
多
面
而
復
雜
的
問
題
性
質
及
範
圍
的
精
確
定
義
需
要
有
密
集
的
研
究

三
、
社
會
服
務
部
應
負
責
肢
體
殘
障
者
及
其
家
人
的
社
會
工
作
，
提
供
職
能
治
療
、
住
宿

及
日
閩
中
心
、
假
日
及
家
庭
協
助
、
伙
食
、
運
送
、
君
龍
服
務
等
。

四
、
更
需
有
對
聽
陣
騷
學
者
的
協
助
，
對
過
障
兒
童
及
青
年
提
供
就
業
指
導
的
技
巧
及
時

間
性
也
須
有
更
多
的
實
驗
及
深
思
。

五
、
有
關
服
務
的
協
調
端
賴
團
隊
精
神
，
目
前
想
在
各
處
來
指
定
某
一
形
態
的
機
構
來
從

供
，
是
不
切
實
際
的
。

六
、
有
賴
更
寬
廣
的
訓
練
和
眼
光
，
社
會
服
務
部
聽
著
重
在
其
家
庭
及
社
區
的
範
圍
內
來

協
助
傷
聽
者
個
人
。

七
、
若
無
志
願
固
體
協
助
，
地
方
政
府
是
不
可
能
提
供
有
效
服
務
的
。

根
撮
這
份
報
告
，
在
一
九
七
0
年
頒
佈
的
地
方
政
府
社
會
服
務
法
集

(
F
o
g
­

〉
E
Y
R
E
M
-
ω
o
旦
旦

ω
叩
門
〈
戶
口
。
由
〉
口
。
，
成
立
了
今
日
形
態
的
社
會
服
務
部
，
而
將



對
聽
障
的
七
項
建
議
納
入
一
項
國
會
法
震
中
苟
且
-
E
E
m旦
〉

2
)
l
1

一
九
七
0
年

的
慢
性
病
及
傷
盛
者
法
案

(
5
ω
的
宵
。
旦
旦
口
可
盟
共
ω
口
已
。
戶
的
忠
信
心
]
U
m
H
m
o

口
的

〉
2
)

。
很
不
幸
的
是
，
法
案
通
過
時
，
也
有
其
他
立
法
通
過
，
使
新
的
社
會
服
務
部
有

一
大
堆
責
一
任
，
在
需
求
大
幅
增
加
，
資
源
有
限
的
情
勢
下
，
兒
童
、
老
人
工
作
案
例
增
多

，
年
輕
肢
體
聲
障
者
似
乎
就
理
所
當
然
的
被
忽
租
了
。
有
很
多
聽
障
案
主
從
未
見
過
社
會

工
作
員
，
倒
是
職
能
治
療
師
常
取
代
其
功
能
，
發
揮
支
持
案
主
家
人
的
作
用
。

建
議
二
雖
已
立
法
促
成
，
但
所
有
地
方
政
府
各
自
進
行
調
查
，
其
正
確
性
卻
有
疑
問

。
大
多
調
查
僅
顯
示
聯
邦
政
府
所
估
計
傷
殘
人
數
的
一
半
(
閏
月
己
的
W
E
斗
H
)
，
且
都
已

過
期
了
。
若
R
E
P

閃
旦
m
z
h
r
4
2月
2

於
一
九
七
九
年
接
讀
其
原
在
們
ω
早
已

σ

口
口
問
所
作
調
查
，
發
現
有
二-
7
四
%
的
亡
故
，
四
﹒
九
%
遲
移
他
處
，
五
﹒
一
%
則

在
醫
民
或
居
家
接
受
永
久
性
照
顧
。
在
受
試
者
的
需
要
上
也
有
相
當
大
變
化
，
某
些
人
需

更
多
協
助
，
而
某
些
人
則
減
少
。
當
然
，
這
研
究
並
不
包
括
當
時
成
為
傷
聽
者
的
樣
木
，

所
以
，
要
想
正
確
顯
示
某
地
區
傷
適
者
的
需
要
，
顯
然
是
件
復
雜
而
耗
時
的
工
作
，
有
些
一

人
更
認
為
如
此
消
耗
財
力
，
不
如
直
接
提
供
察
主
服
務
來
得
更
有
建
設
性
。

建
議
三
，
更
幾
乎
沒
有
部
鬥
敢
宜
稱
如
此
的
服
務
，
受
傷
住
宿
及
日
間
中
心
的
養
護

更
進
遭
批
評
，
主
要
因
為
它
們
提
供
服
務
的
內
容
。
其
他
像
職
能
治
療
、
伙
食
運
送
等
也

被
批
評
未
有
合
適
的
物
資
人
力
配
合
。

建
議
四
'
是
由
就
業
服
務
執
行
，
在
英
格
蘭
及
威
爾
斯
區
，
每
個
政
府
教
育
部
鬥
都

有
就
業
服
務
專
家
為
萬
障
者
服
務
，
然
而
悶
。
看
m
p
(
一
九
八
0

、
七
一
)
指
出•• 

在
七

八
年
七
月
，
十
八
歲
以
下
的
年
輕
人
有
六
%
登
記
失
業
超
過
二
六
週
'
二
﹒
五
%
超
過
一

年
;
相
對
的
強
障
失
業
人
口
登
記
則
為
三
O
%
及
一
一
一
一
%
。
大
多
數
社
會
服
務
部
不
願
指

出
傷
澳
青
年
職
業
以
外
的
需
要
，
主
要
是
怕
引
起
期
望
及
需
求
激
增
。

希
布
建
議
五
是
針
對
改
善
服
務
間
的
協
調
，
但
∞
芷
江
叩
門
(
一
九
八0
)
及
H
U
E
-
ω
口

指
出
.• 

「
殲
障
服
務
中
的
協
調
特
別
顯
得
不
足
」
。
在
地
方
志
願
團
體
和
政
府
機
構
的
關

係
，
雖
乎
沒
有
研
究
探
討
過
。
自
己

n
y
(
一
九
八
0
、
-
O
五
〉
發
現•• 

志
願
團
體
雖

能
表
示
其
需
要
，
卻
無
法
扮
演
一
個
積
極
督
促
者
的
角
色
。

耍
判
斷
自
希
布
以
來
的
進
展
是
困
難
的
，
但
由
上
列
資
料
，
我
們
可
結
論•• 

雖
然
前

頭
還
有
很
長
一
段
路
要
走
，
但
我
們
也
有
了
一
些
成
就
。

鑫
、
為
成
障
者
的
社
會
玉
作
服
務.. 

叮
叮
開
吋
ω
司
認
為
在
下
列
情
況
中
應
使
用
專
業
社
工
具•• 

一
、
基
於
個
別
峰
、
團
體
或
住
宿
性
的
，
提
供
淺
障
者
及
其
家
人
倒
入
的
社
工
協
助
。
凶

為
現
障
情
況
，
案
主
常
經
歷
特
蛛
之
困
難
，
如
內
在
或
外
在
環
境
之
壓
力
。

二
、
為
判
斷
案
主
及
其
家
屬
的
整
個
境
況
及
特
殊
需
要
。

三
、
在
殘
障
者
復
健
過
程
中
儘
可
能
協
助
，
提
供
養
護
、
支
持
、
輔
導
協
談
等
。

四
、
在
社
會
工
作
的
角
度
，
督
導
、
訓
練
替
殘
障
者
的
社
會
服
務
人
員
，
且
儘
可
能
使
案

主
也
加
入
這
過
程
中
。

五
、
協
同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一
齊
計
割
、
協
調
，
以
案
主
所
居
地
為
根
攘
，
考
慮
及
所
有
相

閥
的
社
區
因
素
，
包
括
了
居
家
支
持
性
服
務
。

理
論
土
聽
來
很
不
錯
，
但
質
際
上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卻
非
常
有
限
。
雖
然
殘
障
者

急
需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但
基
於
下
述
原
因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卻
不
願
全
心
投
入
此
一
特
殊
團
體

工
作
﹒
.

一
、
將
此
額
團
體
置
於
次
要
地
位
，
對
這
行
沒
有
工
作
展
望
。

二
、
對
與
此
類
團
體
工
作
的
潛
力
缺
乏
瞭
解
。
就
像
吋
泣
。

m
n
y
s
ω口
口
(
一
九
八
0
、
四

一
)
所
說
的•• 

「
許
多
人
認
為
在
肢
體
種
障
國
內
工
作
一
定
充
滿
挫
折
，
因
為
案
主

需
要
全
天
候
照
料
，
是
充
滿
悲
傷
、
沒
有
夢
想
的
過
缺
生
活
。
事
實
上
，
恰
恰
相
反

，
人
頭
面
對
困
境
時
的
潛
能
是
很
驚
人
的
(
一
向
被
我
們
低
估
了
〉
，
在
肢
體
傷
癌

的
復
健
中
是
令
人
欣
慰
的
。
」

三
、
由
於
己
往
差
勁
的
有
關
殘
障
的
教
導
，
工
作
員
認
為
自
己
無
能
或
不
合
適
。

四
、
個
人
對
聽
障
的
恐
懂
。

但
最
主
要
的
批
評
卻
是
，
社
會
工
作
像
其
他
專
業
一
樣
，
採
用
了
不
正
確
的
傷
聽
理

論
或
模
式
|
l

指
「
傷
淺
的
個
體
模
式
」
'
包
合
醫
療
模
式
。
以
下
就
讓
我
們
就
先
討
論

何
以
目
前
這
種
模
式
不
適
合
。

一位一

肆
、
傷
爽
的
個
體
接
式
(
吋
}
凶
。

宮
。
門
戶
已
。
同
巴U
O
E
-
-
M
1
)

日
口
已
門
J
1戶
已
口
。
日



此
模
式
認
為
傷
強
者
所
經
歷
的
困
難
直
接
和
他
的
傷
殘
有
闕
，
所
以
專
業
人
員
的
職

動
就
是
要
使
傷
殲
者
適
應
其
本
身
的
傷
鷹
。
首
先
是
藉
復
健
方
案
，
使
其
儘
可
能
恢
復
到

身
體
正
常
一
般
的
情
況
;
其
次
郎
為
心
理
調
適
，
助
其
接
受
身
體
上
的
缺
陷
。
雖
然
這
兩

﹒
方
面都
有
可
質
疑
之
處
，
但
因
後
者
與
社
會
工
作
最
有
關
聯
，
我
將
專
門
討
論
此
觀
點
之

木
當
。它

先
假
設
有
一
連
串
的
心
理
調
適
機
能
會
出
現
，
(
如
借
自
「
臨
終
及
死
亡
」
此
領

域
的
一
些
說
法
)
假
設
傷
聽
者
曾
經
歷
一
種
特
別
的
損
失
，
結
果
是
沮
喪
，
為T
能
接
受

後
來
這
種
「
失
落

」
，
他
們

會
經
歷
「
悲
悼
」
的
過
程
，
就
像
那
些
失
去
至
愛
者
的
人
所

經
歷
的
「
悲
悼
」
一
樣
。
唯
有
經
歷
如
此
過
程
，
個
人
方
能
適
應
死
亡
或
傷
鷹
的
狀
況
。

在
紐
約
大
學
醫
臨
(
Z。
還

4
日
阿
巴
巴
〈
﹒
自

S
E
E
-
)最
近
的
一
個
研
究
中
(
司
已
H
Z

h
w古
巴

R
L
S

斗
)
，
甚
至
發
展
出
四
肢
傷
聽
者
經
歷
的
四
個
階
段
說
•• 

L

震
驚
|
|
對

脊
椎
受
傷
的
立
即
反
應
是
嗚
咽
、
歇
斯
底
旦
，
有
時
則
有
心
理
上
種
種
幻
覺
。
Z

拒
絕
1

1

拒
絕
接
受
不
可
能
完
全
種
原
的
事
實
。

q
a
憤
怒
!
!
常
投
射
於
其
週
遭
身
體
活
躍
之
人

，
因
其
對
比
將
一
直
提
醒
傷
殘
者
所
失
落
的
。
也
沮
喪
|
|
這
是
對
嚴
重
及
永
遠
傷
鐘
情

況
較
真
貫
及
合
宜
的
反
應
，
且
為
欲
達
調
適
、
復
健
的
必
經
階
段
。

〉
F
E
n
E
(
一
九
七
六
)
將
此
類
及
其
他
顯
似
設
計
稱
為
「
發
展
模
式
」
〈
O
m
z

-
o℃
B

叩
旦
旦
旦
旦
旦
)
，
對
其
假
設
頗
不
以
為
然

•• 

一
、
個
人
須
逐
步
經
歷
所
有
階
段
，
最
後
成
為
全
然
社
會
化
。

一
一
、
只
有
一
條
路
徑
經
過
這
些
階
段
。

三
、
可
用
操
作
式
標
準
很
清
楚
的
指
出
個
人
在
何
種
階
段
。

四
、
每
一
階
段
及
全
部
歷
程
都
有
個
時
間
性
。

五
、
此
階
段
無
可
逆
性
。

此
模
式
不
僅
被
用
於
「
脊
椎
受
傷
」
，
在
「
失
去
視
覺
」
這
種
情
況
也
有
額
似
想
法

巨
片
N
m
叩
門
ω

丘
(
一
九
七
O
〉
就
指
認
出
對
失
明
的
四
個
標
準
反
應
階
段•• 

不
信
、
抗
議

、
沮
喪

、
恢
復
。
對
此
模
式
有
許
多
可
議
之
處
•• 

L
這
類
理
論
所
引
申
的
觀
點
，
都
認
為

人
是
受
臨
到
他
身
上
之
事
所
決
定i
l

只
有
經
歷
許
多
心
理
機
能
或
一
些
固
定
的
步
聽
才

能
達
到
對
傷
厲
的
調
適
。
Z

調
適
似
乎
是
個
人
的
事
，
是
傷
聽
者
的
問
題
，
結
果
就
忽
略

了
家
庭
及
社
會
情
況
。
的
d
d此
種
解
釋
不
適
用
於
很
多
傷
聽
者
的
個
別
質
況
，
特
別
是
脊
椎

外
傷
，
他
們
未
必
會
哀
傷
或
經
歷
連
串
的
調
適
步
驟
。

木
僅
有
脊
椎
受
傷
者
質
泉
，

Q
R

付
(
因
戰
爭
而
失
明
)
也
說•• 

「
失
明
未
必
涉
丑

個
人
智
能
及
情
緒
，
主
要
的
改
變
是
他
和
外
界
的
關
係
'
以
前
是
他
非
常
熟
悉
而
無
讀
思

想
的
。
」
事
質
上
，
是
我
們
用
的
字
眼
太
曖
昧
，
如
描
述
一
場
戰
禍
為
「
盲
目
的
」
來
指

出
此
事
的
暴
烈
，
而
失
明
者
只
覺
得
對
他
往
昔
所
習
慣
的
事
物
失
去
了
視
覺
影
像
，
只
有

當
他
陷
入
別
人
套
在
身
上
的
模
式
時
，
才
會
覺
得
自
己
有
如
「
在
黑
暗
中
」
，
在
大
眾
用

語
中
，
「
盲
目
」
涵
蓋

7
很
多
其
他
意
義
。

這
種
傷
蘊
模
式
有
兩
個
特
點•• 

抖
此
種
理
論
依
附
於
心
理
上
的
假
想
，
理
論
家
想
像

成
為
傷
聽
將
像
什
麼
，
假
設
將
是
個
悲
劇
，
所
以
認
為
這
種
遭
遇
將
需
要
心
理
機
能
調
整

。
很
明
顯
的
，
這
種
心
理
上
的
想
像
未
必
是
理
論
或
研
究
的
一
個
合
宜
起
點
，
它
只
是
一

種
價
值
判
斷
|
|
假
設
傷
殘
是
個
悲
劇
，
而
非
可
以
不
同
角
度
解
釋
的
一
種
現
象
而
已
。

口
這
類
解
釋
是
個
別
化
，
在
政
治
意
味
上
很
方
便
。
當
傷
殘
者
無
法
內
化
專
業
人
員
所
訂

的
復
健
目
標
，
或
不
斷
困
擾
他
當
地
的
社
會
服
務
部
時
，
他
會
被
認
為
是
傷
殘
調
適
上
﹒
有

問
題
，
而
不
會
對
現
存
的
社
會
有
所
挑
戰
，
復
健
者
所
訂
的
目
標
不
會
被
質
蜓
，
至
於
福

利
部
門
無
能
提
供
適
宜
的
協
助
更
無
人
過
問
了
。

雖
然
以
上
說
明
了
一
般
人
採
用
這
種
心
理
模
式
的
理
由
，
但
為
何
還
有
些
研
究
經
驗

似
乎
驗
證
這
種
理
論
的
可
信
呢
?
事
質
上
，
這
些
理
論
是
「
自
證
」
的
，
在
芳
法
學
上
而

言
，
是
將
研
究
先
制
約
，
使
他
們
認
為
傷
殘
調
將
是
困
難
的
，
然
後
研
究
者
提
出
有
關
那

困
難
的
一
些
問
題
，
所
得
到
的
答
案
即
被
認
為
是
有
紋
的
社
會
事
實
。
這
種
思
考
範
型
(

可
叩
門m丘
吉
5
)
暗
示
7
傷
殘
者
應
是
悲
傷
或
甚
而
悲
劇
性
的
，
深
刻
於
我
們
社
會
意
識
中

，
叉
經
過
刻
板
化
的
傳
播
媒
介
所
強
化
。
事
實
上
，
有
很
多
四
肢
麻
痺
及
失
明
者
都
能
正

常
的
生
活
調
適
本
身
是
很
平
常
的
，
根
本
不
是
一
種
困
境
;
但
除
7

〉
口
口
的
宮

ω
門
而
凹

的
脊
背
外
，
我
並
沒
有
發
現
其
他
假
設
傷
殘
為
正
常
現
象
的
研
究
。

很
多
傷
殘
者
並
非
透
過
學
術
界
、
心
理
學
家
或
參
與
研
究
方
案
，
而
是
在
日
常
生
活

中
與
專
業
工
作
者
的
接
觸
將
這
種
理
論
內
化
。
更
糟
附
是
，
專
業
期
刊
也
做
佈
這
種
理
論

，
在
「
職
能
治
療
」
的
一
篇
文
章
中
，
不
立
聲
稱
個
人
必
須
經
歷
震
驚
、
拒
絕
、
攻
擊

••
• 

••• 

化
淨
等
過
程
，
且
案
主
須
作
很
多
調
整
i
l

包
括
身
體
形
象
、
角
色
形
象
、
安
全
感
的

失
落
、
自
憊
的
失
落
等
等
。
這
種
現
象
顯
示
了
研
究
所
認
定
及
描
述
的
心
理
機
能
及
過
程 一的一



本
身
就
成
為
研
究
結
果
。
吋
門
戶
g
n
y
B
ω
口
口
(
一
九
八
0
、
四
七
)
骨
質
問•• 

某
些
專
業

者
的
出
版
物
反
映
悲
哀
的
必
須
性
，
是
真
的
嗎
?
會
不
會
只
是
專
業
者
毫
木
質
疑
使
用
心

理
病
的
名
詞
及
理
論
概
念
來
描
述
人
們
對
異
常
環
撞
的
正
常
反
應
?
會
不
會
是
在
描
述
根

本
不
存
在
的
現
象
?
會
不
會
是
將
傷
癌
案
主
放
在
一
個
進
退
失
攘
的
境
況
中

9
.

一
若
你
有

傷
殘
，
你
一
定
就
有
心
理
困
擾
，
若
你
說
你
沒
有
心
理
困
擾
，
還
是
一
種
拒
絕
反
應
|
|

心
理
困
擾
1••••••• 

有
些
傷
聽
者
覺
得
是
專
業
人
員
的
受
害
者
，
他
們
寫
文
章
描
述
對
脊
椎

受
傷
的
反
應
多
半
槌
基
於
理
論
而
非
事
實
。
」

不
論
批
評
如
何
，
個
體
模
式
仍
然
控
制
了
傷
聾
的
思
考
形
態
，
是
這
一
行
襄
多
數
人

奉
行
的
一
套
典
範
。

伍
、
傷
踐
的
社
會
接
式

這
個
新
的
思
考
範
型
只
不
過
是
將
注
意
力
由
特
殊
個
體
的
生
理
限
制
，
轉
移
到
物
理

及
社
會
環
境
加
諸
於
某
華
人
身
上
限
制
的
方
式
;
認
為
「
調
適
」
是
社
會
的
一
個
問
題
，

而
非
傷
殘
者
個
人
的
責
任
，
整
個
社
會
願
意
調
整
多
少
它
的
模
式
和
期
望
，
以
包
容
那
些

有
傷
殘
的
成
員
?
文
願
意
移
去
多
少
加
諸
於
其
上
的
種
種
障
碟
。
.
「
生
理
上
的
損
傷
」
(

H
V
V
M
刊
的
戶
口
曰

:
8

℃
丘
門
自ω
口
片
)
與
社
會
情
況
所
稱
的
「
無
能
」
(
2
S
E
E
M
-
)
之
間
的

差
異
是
我
們
該
暸
解
的
，
所
謂
「
損
傷
」
是
肢
體
部
份
或
全
部
的
欠
缺
，
或
有
不
完
整
的

肢
體
、
標
官
或
身
體
機
能
;
而
「
無
能
」
則
是
由
現
存
社
會
機
構
孤
立
、
隔
絕
生
理
有
損

傷
者
於
充
分
的
社
會
參
與
，
所
造
成
的
活
動
上
的
不
利
或
限
制
。
所
以
生
理
上
的
傷
聽
就

成
為
一
種
特
殊
形
式
的
社
會
壓
迫
。
「
傷
厲
的
社
會
模
式
」
這
種
思
考
範
型
，
基
本
上
影

響
了
我
們
的
世
界
觀
及
我
們
若
問
題
的
角
度
。
以
住
屋
為
例
，
「
個
體
模
式
」
會
注
意
到

傷
殘
者
進
出
、
使
用
廚
房

、
臥
室
、
浴
室
等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，
而
「
社
會
模
式
」
則
會
探

討
住
屋
的
設
計
是
否
適
合
居
住
者
特
定
的
需
要
，
苦
環
撞
的
各
類
特
質
限
制
了
(
原
可
避

免
的
)
傷
趣
者
的
功
能
，
那
是
「
住
屋
無
能
」

g
o
g
z
m
己
的
m
E
E
也

同
樣
的
，
愈
是
特
別
需
要
專
業
資
訊
以
協
助
有
意
義
的
社
會
參
與
的
傷
殘
者
，
他
們

所
能
得
到
的
答
案
卻
愈
是
令
人
困
惑
、
接
雜
而
曖
昧
不
清
的
，
在
我
們
社
會
衷
，
資
訊
展

示
並
取
得
的
方
式
常
常
造
成
他
們
活
動
的
受
限
，
而
被
排
除
於
社
會
生
活
的
主
流
之
外
。

我
們
稱
此
現
象
為
「
資
訊
無
能
」
(
門
口
卅
日

B
ω

泣
。
口
口
凹
的
心
早
古
巴

將
此
模
式
應
用
在
工
作
上
，
也
提
供
我
們
相
當
有
價
值
的
君
法
。
在
整
個
工
作
的
世

界
中
(
建
築
物
、
撥
械
設
備
、
生
產
流
程
、
職
業
安
排
，
甚
至
社
會
科
層
)
，
是
以
追
求

最
大
利
潤
為
目
的
，
特
別
是
大
規
模
的
工
業
成
長
更
將
傷
聽
者
排
除
於
生
產
過
程
之
外
，

而
將
健
全
個
人
跌
入
生
產
體
系
內
。
我
們
不
難
瞭
解
，
社
會
上
將
傷
聽
者
觀
為
倚
賴
、
無

法
獨
立
的
說
法
，
不
是
來
自
於
他
們
因
生
理
上
限
制
而
無
法
工
作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我
們
現

代
生
產
組
騙
的
方
式
。

此
一
模
式
不
再
視
傷
殘
者
有
毛
病
，
重
點
自
傷
殘
個
體
轉
移
到
環
境
，
當
傷
殘
者
不

能
操
作
某
項
工
作
時
，
或
由
於
建
築
物
設
計
不
合
適
、
別
人
不
切
實
酷
的
期
望
、
生
產
組

織
的
方
式
不
妥
等
等
。
這
個
模
式
對
社
會
工
作
有
何
涵
義
呢
?
在
下
節
將
討
論
這
個
問
題

。

陸
、
社
會
模
式
及
其
對
社
會
玉
作
之
凶
義

一的一

當
我
們
想
到
近
年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一
連
串
的
主
題
，
由
性
治
療
到
社
區
工
作
，

由
見
童
家
庭
到
死
亡
，
由
背
少
年
犯
罪
到
心
理
病
等
的
探
討
，
有
極
多
數
量
的
出
版
;
但

就
我
所
知
，
卻
沒
有
一
本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對
肢
體
傷
踐
的
書
，
顯
然
的
，
就
工
專
業
無
論

在
理
論
上
或
實
務
上
都
沒
有
子
肢
體
傷
殘
持
續
的
關
注
。
但
是
，
由
另
一
芳
面
來
說
，
對

傷
殘
採
取
錯
誤
模
式
的
社
工
者
因
缺
乏
興
趣
而
沒
有
擴
大
那
錯
誤
模
式
的
影
響
，
毋
寧
說

也
是
一
種
幸
運
。
一
般
認
為
理
論
僅
以
實
務
為
基
礎
，
然
而
當
實
務
工
作
者
若
已
內
化
不

當
之
模
式
時
，
耍
的
實
務
來
驗
證
理
論
無
異
是
自
招
災
厄
'
因
為
這
僅
會
導
致
瘟
障
的
個

體
模
式
在
理
論
層
次
的
強
化
，
所
以
我
們
在
考
慮
質
務
應
用
前
，
不
厭
其
煩
的
想
嘗
試
奠

定
其
理
論
基
礎
。

自
傷
殘
的
個
體
模
式
轉
到
社
會
模
式
，
並
非
就
否
定
個
案
工
作
，
它
視
個
案
工
作
為

一
連
串
有
效
處
置
中
的
一
環
;
它
並
不
否
認
某
些
人
或
會
為
其
失
去
健
全
肢
體
而
悲
哀
，

只
認
為
這
種
觀
點
不
該
左
右
7
社
工
者
對
問
題
的
判
斷
。
以
下
即
為
一
貫
例
•• 

某
人
連
絡
當
地
的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，
請
他
們
協
助
油
漆
天
花
板
，
但
卻
惹
來
一
次
長

時
間
的
個
案
訪
棍
，
而
類
似
這
種
處
置
應
是
多
年
前
他
剛
跌
斷
脊
椎
時
才
需
要
的
。



同
樣
的
，
團
體
工
作
不
僅
專
注
於
個
人
的
需
要
，
製
造
一
個
治
療
的
環
境
，
在
其
中

個
人
及
家
庭
能
接
受
傷
鶴
的
存
在
;
團
體
也
叮
當
作
資
訊
庫
，
提
供
有
關
的
特
別
福
利
、

知
識
，
何
處
、
如
何
可
得
到
特
別
服
務
;
甚
至
於
成
為
自
助
的
基
礎
，
給
個
人
自
信
，
確

認
他
們
的
無
能
並
非
來
自
肢
體
上
的
缺
陷
，
而
是
由
於
社
會
上
不
適
宜
的
組
織
安
排
方
式

以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為
處
置
也
是
有
驚
人
的
潛
力
的
，
目
前
已
有
頗
多
地
芳
團
體
注
意

到
物
理
環
境
使
人
無
能
的
方
式
，
有
無
數
的
報
告
及
指
引
已
陸
續
出
版
。
有
些
社
區
工
作

者
已
組
轍
當
地
傷
強
者
的
團
體
會
議
，
肯
定
在
地
方
建
設
上
應
將
傷
聽
者
的
需
要
列
入
考

慮
等
等
，
例
如
椎
脊
傷
聽
協
會
兮
℃
古
巴
門
口
古
已
仰
的
〉
凹
的
。
旦
旦
戶
。
口
)
最
近
一
雇
了
一
位

工
作
員
，
協
助
其
成
員
透
過
三
千
位
會
員
的
集
體
智
慧
、
極
驗
五
相
支
持
，
也
提
供
資
訊

來
解
決
他
們
的
問
題
。

無
撓
的
，
前
已
有
些
社
工
人
員
或
部
門
指
出
，
整
個
社
工
專
業
並
未
有
系
統
的
發
展

也
有
關
傷
癌
理
論
的
觀
點
;
而
往
後
這
幾
年
，
如
何
兼
併
理
論
及
質
務
來
創
造
個
體
模
式

以
外
的
另
一
種
思
考
範
型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。
只
有
當
社
會
模
式
取
代
個
體
模
式
後
，
才
能

有
效
的
滿
足
傷
聽
者
的
需
要
，
對
致
力
於
這
行
的
專
業
人
員
也
才
會
有
吸
引
力
。

券
、
結

吾侖

本
文
提
到
社
工
專
業
至
今
幾
乎
沒
有
注
意
到
肢
體
傷
殘
，
這
或
許
也
是
社
工
之
幸
，

因
為
社
工
如
同
其
他
專
業
一
般
，
採
取
了
錯
誤
的
傷
蔑
個
體
模
式
。
目
前
已
有
跡
象
顯
示

，
由
個
體
轉
換
到
社
會
模
式
，
這
種
轉
變
的
有
效
主
要
因
為
傷
強
者
個
人
及
個
別
專
業
者

的
協
助
。
現
今
應
是
社
工
這
專
業
本
身
來
參
與
，
及
社
會
工
作
者
扮
演
關
鍵
角
色
的
時
刻

了
，
與
傷
殘
者
工
作
，
不
再
是
使
個
體
適
應
於
私
人
的
不
幸
，
而
是
助
其
取
得
個
人
的
、

社
會
的
、
經
濟
的
，
及
社
區
的
資
輝
來
活
得
最
完
滿
。

當
論
及
轉
換
成
社
會
模
式
對
社
會
工
作
的
涵
義
時
，
我
們
著
重
於
目
前
一
般
的
題
材

，
有
兩
方
面
是
很
明
顯
的
需
要
進
一
步
的
發
展.• 

所
需
要
的
社
工
技
巧
的
種
類
，
及
整
個

組
織
結
構
的
內
涵
。
我
們
期
望
社
工
專
業
在
未
來
幾
年
中
會
注
意
到
它
們
。

培
育
孤
苦
兒
童
的
溫
抹

臺
中

主ýt
J~、

光

、

、

光
-
Z
H
育
幼
院
簡
介

臺
中
市
設
有
一
所
省
立
畫
中
育
幼
院
及
慈
光
、
光
音
二
所
私
立
育
幼
蹺
，
共
有
三
百

多
位
貧
困
的
孤
見
接
受
他
們
的
輔
助
，
每
年
有
無
數
的
孤
見
離
開
育
幼
院
成
長
自
立
，
成

鴛
社
會
有
用
的
中
堅
分
子
。

省
立
畫
中
育
幼
院
設
立
於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，
創
立
起
今
已
有
三
十
四
寒
暑
，
這
期
間

撫
育
無
數
的
孤
苦
兒
童
，
如
今
許
多
過
去
的
院
童
在
社
會
上
都
有
了
地
位
及
名
望
，
對
社

會
貢
獻
良
多
，
木
僅
消
極
的
替
社
會
解
決
困
難
，
更
進
一
步
的
替
社
會
預
防
了
不
少
問
題

青
年
的
發
生
。

慈
光
育
幼
臨
於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由
李
炳
甫
教
授
創
立
，
院
址
在
瑞
光
街
九
號
，
現
任

院
長
郭
秀
銘
，
目
前
該
院
內
有
三
十
四
名
院
章
，
從
站
崗
個
月
大
至
高
中
都
有
，
該
院
內
有

七
仕
老
師
，
負
責
院
宣
們
所
有
的
生
活
，
該
臨
所
撫
育
的
兒
童
只
要
願
意
升
學
，
該
臨
一

定
位
給
學
費
，
讓
他
們
完
成
學
棠
，
不
論
是
高
中
、
專
科
或
是
大
學
，
一
蓓
一
撫
育
他
們
能

夠
獨
立
生
活
鑄
止
。

噩
中
光
音
育
幼
院
是
向
上
見
童
福
刺
基
金
會
附
殼
的
搜
構
，
除
了
光
音
育
幼
院
外
，

還
有
肇
中
育
嬰
院
，
光
一
耳
目
育
幼
院
在
臺
中
市
淡
溝
北
巷
六
十
一
號
，
創
立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
年
，
目
前
阻
內
有
四
十
三
位
臨
畫
，
院
內
以
家
庭
鶯
單
位
，
每
一
個
家
庭
有
一
個
老
師
，

共
有
家
庭
老
師
六
位
，
現
任
院
長
劉
昭
惠
。
臺
中
育
嬰
陸
仕
於
樂
章
街
二
二
四
號
，
院
長

鳴
劉
寶
鈕
，
有
嬰
院
設
於
四
十
二
年
，
最
-
初
僅
眼
於
有
嬰
部
分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三
月

，
劉
貫
鎧
院
長
接
任
以
後
，
積
極
著
手
覺
到
，
六
十
七
年
七
月
設
立
了
未
婚
媽
媽
之
家
，

伊
鈕
，
輕
涉
世
未
深
懷
孕
而
無
處
可
去
的
未
婚
媽
媽
棲
身
處
所
，
自
創
設
以
來
，
幫
助
了
許

多
未
婚
媽
媽
的
困
境
，
院
內
並
自
六
十
七
年
設
立
領
聲
服
務
，
一
小
但
暫
未
婚
螞
搞
所
生
的

小
孩
安
置
適
當
的
家
庭
，
同
時
也
讓
夫
妻
末
能
生
育
而
渴
望
有
小
孩
的
家
直
得
償
宿
願
，

除
此
之
外
該
脫
並
設
有
育
嬰
部
，
採
託
嬰
式
幫
助
夫
妻
共
同
上
班
不
能
照
顧
小
孩
的
家
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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